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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配股简称：片仔配股；配股代码：700436；配股价格：37.14元 /股。

2、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2013�年 6 月 21 日（T+1 日）至 2013�年 6 月 27 日（T+5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3、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公司股票停牌，2013 年 6 月 28 日（T+6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公司股票继

续停牌，2013�年 7月 1日（T+7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4、 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摘要和配股发行公告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询；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内容。

5、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6、 本次配股方案已经 201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12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3年 4月 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公司配股比例的议案》。现本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726号文核准。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每股面值：1.00�元。

3、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股权登记日 2013年 6月 20日（T日）收市后片仔癀总股本 140,000,000股

为基数，按每 10股配 1.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共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21,000,000股。

4、片仔癀主要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片仔癀控股股东漳州市九龙江建设有限公司、股东漳州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已承诺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认购其可配股票。

5、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37.14元 /股。

6、募集资金数量：本次配股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预计募集资

金净额不超过 78,000.00万元。

7、发行对象：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3 年 6 月 20 日（T 日）下午上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片仔癀股份的全体股东。

8、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9、承销方式：代销。

10、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

交易日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2013

年

6

月

18

日

（

T-2

日

）

刊登配股说明书及摘要

、

发行公告及网上路演

公告

正常交易

2013

年

6

月

19

日

（

T-1

日

）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2013

年

6

月

20

日

（

T

日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2013

年

6

月

21

日至

2013

年

6

月

27

日

（

T+1

日

-T+5

日

）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

5

次

）

全天停牌

2013

年

6

月

28

日

（

T+6

日

）

登记公司网上清算 全天停牌

2013

年

7

月

1

日

（

T+7

日

）

刊登配股发行结果公告

发行成功的除权基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

复交易日及发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 1：以上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

注 2：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1、配股缴款时间

本次配股的缴款时间为 2013年 6月 21日（T+1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27 日（T+5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正常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2、认购缴款方法

原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交所交

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

手续。

本次配股代码“700436” ，配股简称“片仔配股” ，配股价格 37.14元 /股。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

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0.15），可认购数量不足 1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股东可通过交易系统查

看“片仔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

量限额。

三、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

、

发行人

：

名 称

：

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上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

冯忠铭

董事会秘书

：

林绍碧

电 话

：

0596-2302666

传 真

：

0596-2300313

2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名 称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

福州市湖东路

268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电 话

：

021-38565722

、

38565723

、

38565714

、

38565546

、

38565910

传 真

：

021-23025746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特此公告。

发行人：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6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3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3年 5 月 17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38,195,88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1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 10股派 0.09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10 股派 0.095000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

限补缴税款 a；对于 QFII、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

【a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15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05000 元；持股超

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股权登记日为：2013年 7月 2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13年 7月 3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3年 7月 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3 年 7 月 3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

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证券账户 股东名称

1 08*****748

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

2 08*****167

佳源有限公司

3 08*****945

湖州太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 08*****951

湖州玉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5 08*****766

湖州易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6 08*****782

湖州联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7 08*****774

南通威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8 08*****30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五、咨询办法

1、咨询部门：证券事务部

2、咨 询 人：陈 彦

3、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邮编：313017

4、咨询电话：0572-3961786、传真：0572-283355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6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入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

生产涤纶工业长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进一步满足下游客户需求，优化产品结构，降低产品成本，公司与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管理人

（以下简称“兴湖公司管理人”或“乙方” ）订立了《租赁协议》，以租入资产生产涤纶工业长丝。

一、交易概述

公司本次向兴湖公司租入厂房、土地使用权、生产线及相关设施设备、办公用设备，租期 2 年，累计现金

交纳租赁费合计 730万元，租入上述资产以生产涤纶工业长丝为主。

根据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由董事长审批。 由于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兴湖公司” ）现处于破产重整阶段，根据（2013）浙湖破字第 2-1 号决定书，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

清算组被指定担任临时管理人，有权管理和处分兴湖公司的财产。双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已经浙江省湖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2013）浙湖商破字第（2）———3号】。

兴湖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未构成关联法人或关联自然人关系，故本次交易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兴湖公司于 2009 年 3 月 11 日成立，注册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工业功能区，法定代表人：

凌庆明，注册资本：10,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涤纶工业丝的生产与销售，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兴湖公司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凌庆明

5580 55.8

2

戴源通

1620 16.2

3

湖州经合投资有限公司

1000 10

4

蔡红卫

900 9

5

李青

900 9

合计

10000 100

该公司现处于破产重整阶段，根据（2013）浙湖破字第 2-1号决定书，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清算组

被指定担任临时管理人，有权管理和处分兴湖公司的财产。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租入座落于湖州吴兴区东林镇工业功能区兴湖公司的房屋建筑物（厂房）、土地使用权 43264

平方米、年产 3万吨工业丝生产线及其配套设备、办公用设备，租入资产合计账面原值为 21,868.48万元。

四、《租赁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出租方：（甲方）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清算组）

承租方：（乙方）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二）签约时间：2013年 6月 26日

（三）租赁协议主要内容

1、租赁期限

（1） 租赁期限为 2年，自 2013年 7月 1日起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 自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会同第

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根据本协议对租赁标的进行盘点，编制租赁资产清册（实际租赁标的以该清册为

准），并办理交接手续。

（2） 租赁期限届满，甲方收回出租的租赁标的，乙方应如期无条件返还所承租的租赁标的。

（3） 租赁期限届满，若甲方继续对外出租时，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租权。

2、租赁费及相关费用

（1）双方确认，自 2013 年 7 月 1 日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租金为人民币 350 万元；2014 年 7 月 1 日到

2015年 6月 30日的租金为人民币 380万元。

（2）乙方应按时向甲方支付租赁费。租赁费先付后用，每半年支付一次，即在每年 6月 20日和 12月 20

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租赁费，节假日顺延。 甲方在收到乙方租赁费后的 7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出具相关

发票。

（3）凡租赁期内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水费、电费、通信费、物业费、房产及土地使用税）均由乙方承

担，乙方应按月缴纳。若需由甲方先行代垫时，甲方应于缴纳费用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将费用清单和缴费情

况通知乙方，并由乙方结清应缴纳的各项费用。

3、租赁标的使用和维护

（1） 租赁标的自甲方按本协议规定盘点交给乙方并办理交接手续当日起至乙方结束租赁将租赁标的

返还甲方并办理交接手续当日止，乙方对租赁标的负有保管责任和合理使用责任，在此期间如因使用不当

或保管不当发生租赁标的受损或灭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2）租赁期内，乙方应按租赁标的现有用途使用。 若需对租赁房屋建筑物、场地场所、设备设施进行改

装、改造或装修的，应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 租赁结束时，前述改装、改造或装修，应无偿归甲方所有。

（3）租赁期间，租赁标的正常使用范围内的维护、保养、维修等均由乙方负责，费用由乙方承担。

（4）租赁期间，若乙方对租赁标的进行大修或设备发生较大故障需修复时，应事前或在故障发生后及

时通知甲方。

4、租赁标的之返还

（1）租赁期满，乙方应无条件将租赁标的返还给甲方。

（2）租赁期满，甲乙双方会同会计师事务所根据〈租赁资产清册〉对租赁标的进行清点后，办理移交手

续。

（3）乙方返还租赁标的时，除租赁标的自然老化外，如租赁标的不符合正常使用状态要求，需要维修

的，由乙方承担维修费及与维修相关费用。

5、其他约定

（1）甲方同意在租赁期间将供电合同过户给乙方，并由乙方与电力部门签订更名后的供电合同。

（2）租赁期满后的一个月内，乙方应将电力部门的供电合同重新过户给甲方。

（3）因重整工作的需要，甲方现使用的两间办公室仍由甲方使用，不列入租赁资产范围中。

（4）乙方应对租赁标的进行财产保险并承担保险费用。

6、双方的承诺和保证

（1）浙江兴湖工业丝有限公司现处于破产重整阶段，甲方是根据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浙湖破

字第 2－1号决定书，指定的兴湖工业丝管理人，有权签署本协议。

①甲方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及时向乙方移交租赁标的。

②在租赁前租赁标的存在或发生的争议、诉讼等纠纷，均由甲方负责处理。 如果因此导致乙方损失的，

由甲方负责赔偿。

（2）乙方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向甲方租赁兴湖工业丝整体资产的行为，已得到其章程

规定的权力机构的批准。 本协议一旦生效，将构成对乙方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

①乙方承诺，在租赁期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将租赁标的转租赁给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

②乙方承诺按本协议规定，及时向甲方支付租金及其他相关费用。

③乙方承诺在租赁期间，保证租赁标的的完好性、完整性，完好性和完整性是指租赁标的以及相关的场

地、围墙、道路、绿化、地下管网等等。

④乙方承诺在租赁期满后的 30天内，向甲方返还租赁标的，并办妥移交手续。乙方返还的租赁标的，应

当符合正常使用状态。

⑤乙方同意；对房屋建筑物、设备设施完好性、可使用性的鉴定，甲方有权委托乙方认可的专业机构或

人员进行验查检定，并根据验查检定结果主张甲方权利。

（3）双方遵守并履行本协议的其他约定。

7、协议的解除或变更

（1）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

①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提前解除本协议。

②因不可抗拒导致协议无法执行。

③法律规定可解除协议的情形。

（2）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甲方除有权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外，还有权单方提前解除租赁协

议：

①乙方愈期支付租金达 30日的；

②乙方如有擅自将租赁标的转租、转借或变相转租、转借给他人的；

③乙方对租赁标的有保管不当或不合理使用情形，造成租赁标的损失的。

8、违约责任

（1）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或导致乙方的生产和经营不能进行或受到影响，乙方有权向甲方提出赔偿要

求。 赔偿方式按天计算（受影响实际天数），赔偿金在缴纳租金时予以扣除，或相应延长租赁时间（按实际

受影响天数计算延长）。

（2）乙方如不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向甲方支付租赁费超过 10天，即视作违约，甲方有权向乙方索取

违约金，违约金以天计算，每超过一天，乙方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10000元。

（3）因甲方或乙方的单方违约造成或导致提前解除本协议或本协议无法实际履行而终止租赁关系的，

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300万元。 如因此造成损失的，违约方还应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

9、争议的解决

（1）对本协议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协议所使用的词句、协议的有关事项、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

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见。

（2）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10、协议的生效及附则

（1）本协议的附件为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2）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构成本协议的组成部分，与协议的正式文本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

（3）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报经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后生效。

（4）本协议一式四份，三方各执一份，报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份。

五、交易的原因及产生的影响

（一）目前公司订单较多，现有产量不能满足订单的要求。 此次租入资产生产涤纶工业长丝，大约可增

加 3万吨 /年的生产能力，实际产量约 2万吨 /年，可缓解目前公司供不应求的状况。

（二）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更好的满足下游客户需求，公司现有订单中普通高强丝订单较多，而兴湖

公司的设备正是具备普通高强丝生产能力的。 另一方面，该公司的设备成新率较高，产成品质量较为稳定，

已得到下游客户的认可。设备租入以后，便于公司将现有设备调整生产其他高附加值的产品，有利于公司优

化产品结构，提升盈利能力。

（三）降低成本，此次通过经营性租赁，无需对设备以及厂房进行折旧，因此可以有效降低产品成本，提

升公司获利能力。

（四）兴湖公司地处湖州吴兴区东林镇工业功能区，距离公司较近，便于进行集中管理。

综上，公司此次经营性租赁将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良好影响。

六、此次租入资产可能面临的风险

（一）开车风险

由于兴湖公司已经停产，此次公司租入资产生产涤纶工业长丝，设备需要重新启动，具有不确定因素，

存在一定风险。

（二）产能扩张的市场销售风险

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受欧债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市场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未来公司产品销售

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 另一方面，待公司年产 20万吨涤纶工业长丝项目产能全部释放，可能会存在产能过

剩的风险。

（三）管理风险

由于此次年产 3万吨涤纶工业丝的厂房与公司不在一个生产区域，需要重新单独组织管理团队进行管

理，这将对生产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其他风险

目前兴湖公司处于破产重整阶段，可能会存在其他的不确定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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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深 市

股权登记日

棒杰股份 传化股份 丹邦科技

栋梁新材 飞力达 海螺型材

华北高速 隆平高科 青青稞酒

任子行 瑞丰高材 陕天然气

上风高科 深天健 潍柴重机

雪莱特 壹桥苗业 中鼎股份

中捷股份

除权除息日

海得控制 江苏通润 金刚玻璃

金科股份 九芝堂 科远股份

美欣达 钱江摩托 同洲电子

中航飞机 中水渔业 中顺洁柔

红利发放日

钱江摩托

特停

三泰电子 吴通通讯

沪 市

股权登记日

博汇纸业 歌华有线 华润双鹤

农业银行 时代出版 通宝能源

除权除息日

S佳通 百隆东方 北方创业

博闻科技 渤海轮渡 昊华能源

民生银行 山西汾酒

红利发放日

广汇能源 华微电子 金龙汽车

金鹰股份 深圳燃气 双良节能

一汽富维

停牌一天

银座股份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000065

北方国际

B21

000066

长城电脑

B44

000069

华侨城

A B8

000089

深圳机场

B48

000099

中信海直

B37

000157

中联重科

B28

000402

金融街

B33

000411

英特集团

B7

000426

兴业矿业

B8

000498

山东路桥

B41

000528

柳工

B21

000534

万泽股份

B27

000536

华映科技

B8

000570

苏常柴

A B28

000613

大东海

A B22

000620

新华联

B38

000656

金科股份

B27

000665

湖北广电

A8

000666

经纬纺机

B21

000693 S*ST

聚友

A8

000703

恒逸石化

B25

000712

锦龙股份

B33

000715

中兴商业

B25

000760

博盈投资

A8

000776

广发证券

B27

000813

天山纺织

B37

000815 *ST

美利

B32

000823

超声电子

B26

000825

太钢不锈

B8

000887

中鼎股份

B22

000908 *ST

天一

B33

000911

南宁糖业

B25

000921

海信科龙

B33

000926

福星股份

B22

000927

一汽夏利

B35

000928

中钢吉炭

B31

000930

中粮生化

B3

000018 *ST

中冠

A B37

深市主板

000952

广济药业

B35

000955

欣龙控股

B34

000999

华润三九

B28

002045

国光电器

B30

002047 *ST

成霖

B44

002053

云南盐化

B25

002054

德美化工

B34

002060

粤水电

B22

002064

华峰氨纶

B44

002078

太阳纸业

B34

002098

浔兴股份

B40

002100

天康生物

B23

002107

沃华医药

B38

002119

康强电子

B33

002152

广电运通

B44

002166

莱茵生物

B37

002175

广陆数测

B32

002177

御银股份

B45

002181

粤传媒

B21

002198

嘉应制药

B38

002202

金风科技

B51

002211

宏达新材

B24

002213

特尔佳

B24

002216

三全食品

B38

002221

东华能源

B24

002226

江南化工

B40

002228

合兴包装

B37

002229

鸿博股份

B32

002233

塔牌集团

B44

002239

金飞达

B24

002245

澳洋顺昌

B24

002246

北化股份

B35

002251

步步高

B32

002258

利尔化学

B23

002260

伊立浦

B28

002286

保龄宝

B22

002292

奥飞动漫

B30

002002

鸿达兴业

B4

深市中小板

002301

齐心文具

B25

002301

齐心文具

B29

002306

湘鄂情

B5

002310

东方园林

B27

002312

三泰电子

B30

002316

键桥通讯

B37

002322

理工监测

B37

002329

皇氏乳业

B29

002331

皖通科技

B33

002338

奥普光电

B38

002340

格林美

B24

002343

禾欣股份

B25

002345

潮宏基

B31

002357

富临运业

B23

002358

森源电气

B8

002371

七星电子

B30

002376

新北洋

B23

002407

多氟多

B4

002408

齐翔腾达

B31

002418

康盛股份

B1

002427

尤夫股份

B1

002457

青龙管业

B23

002460

赣锋锂业

B28

002477

雏鹰农牧

B42

002496

辉丰股份

B24

002502

骅威股份

B31

002505

大康牧业

B48

002509

天广消防

B32

002511

中顺洁柔

B44

002532

新界泵业

B45

002537

海立美达

B31

002540

亚太科技

B40

002543

万和电气

B36

002544

杰赛科技

B43

002548

金新农

B25

002557

洽洽食品

B28

002564

张化机

B48

002586

围海股份

B29

002591

恒大高新

B29

002608

舜天船舶

B25

002638

勤上光电

B22

002639

雪人股份

B29

002641

永高股份

B41

002658

雪迪龙

B34

002673

西部证券

B27

002678

珠江钢琴

B24

002679

福建金森

B23

002687

乔治白

B28

002694

顾地科技

B30

002701

奥瑞金

B36

200706

瓦轴

B B26

200770 *ST

武锅

B B5

200986

粤华包

B B45

600006

东风汽车

B21

600021

上海电力

B45

600028

中国石化

B21

600030

中信证券

B6,B7

600088

中视传媒

B32

600098

广州发展

B41

600100

同方股份

B37

600101

明星电力

B26

600108

亚盛集团

B21

600133

东湖高新

B48

600136

道博股份

B27

600198

大唐电信

B9,B10,B11,B12

600203

福日电子

B40

600238

海南椰岛

B38

600243

青海华鼎

B23

600247

成城股份

B31

600292

九龙电力

B26

600293

三峡新材

B24

600332

广州药业

B33

600369

西南证券

B38

600379

宝光股份

B39

200512

闽灿坤

B B27

深市 B股

600000

浦发银行

B45

沪市主板

600381 *ST

贤成

B35

600433

冠豪高新

B29

600436

片仔癀

B1

600509

天富热电

B37

600518

康美药业

B22

600533

栖霞建设

B35

600546

山煤国际

B26

600556 *ST

北生

B23

600565

迪马股份

B38

600566

洪城股份

B29

600581

八一钢铁

B21

600614

鼎立股份

B40

600635

大众公用

B29

600653

申华控股

B32

600662

强生控股

B35

600705

中航投资

B35

600707 *ST

彩虹

B22

600832

东方明珠

B26

601008

连云港

B40

601058

赛轮股份

B22

601158

重庆水务

B38

601166

兴业银行

B8

601179

中国西电

B40

601369

陕鼓动力

B33

601377

兴业证券

B40

601390

中国中铁

B44

601636

旗滨集团

B48

601668

中国建筑

B21

601669

中国水电

B25

601727

上海电气

B45

601777

力帆股份

B26

601788

光大证券

B40

601789

宁波建工

B7

601801

皖新传媒

B35

601880

大连港

B28

601899

紫金矿业

B32

601996

丰林集团

B27

603000

人民网

B32

603003

龙宇燃油

B3

证券代码:002418� � � �证券简称:康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3-034

债券代码:112095� � � �债券简称:12康盛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12 康盛债” 2012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本期债券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最后交

易日）为 2013年 7月 4日，凡在 2013年 7月 4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

利息；2013年 7月 4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于 2012 年 7 月 5 日发行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简称 "12康盛债 "、"本期债券 "、债券代码 112095）至 2013年 7月 4日将期满 1年。 根据本

公司 "12康盛债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

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及代码：12康盛债（112095）

4、发行总额：人民币 2亿元。

5、债券期限：5年，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7.80%。

7、起息日：2012年 7月 5日。

8、付息日：2013年至 2017年每年的 7月 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年每年的 7月 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9、付息方式：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

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10、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11、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2年 8月 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13、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证登深圳分公司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12 康盛债 " 的票面利率为 7.8%，

每手 "12康盛债 "（面值 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78.00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

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62.4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

为：70.20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最后交易日）：2013年 7月 4日

2．除息日：2013年 7月 5日

3．付息日：2013年 7月 5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3 年 7 月 4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12 康盛

债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特别提示 "）。

五、付息办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个交易日前， 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

银行账户。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

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划入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

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

缴。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暂行办

法》（国税发[2009]3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

利息应缴纳 10%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镇康盛路 268号

邮编：311700

联系人：鲁旭波、廖娟娟

咨询电话：0571-64837208、0571-64836953

传真：0571-64836560

八、相关机构

1．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注册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1号

联系人：周亮、华佳

联系电话：0571-87903132

传真：0571-87903149

2．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号中信大厦 18号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518031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